
第 5274號公告 電力條例 (第 406章 )

現公布本人按照《電力條例》(第 406章 ) (「條例」)第 37條及有關證據，信納並判定陳斌先生，
身為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(註冊編號：W115575)，於 2016年 9月或前後日期，在新界荃灣麗城
花園第 2期第 8座 4樓 A室，未有為假天花燈的金屬部份以能導致安全釋電的方式接地，違反
根據條例第 59條所訂立的《電力 (線路 )規例》第 11(2)條的規定。

 又公布按照條例第 36(1)(b)(i)條的規定，本人已譴責陳斌先生。

2019年 8月 23日 機電工程署署長 
 (黃奕進代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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